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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差異在哪？可以同時請求理賠嗎？

⽂:李莉娟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損害賠償‧保險  ‧ 2025-02-21

本⽂

現代社會處處存在⾵險，為了因應這些具有不確定性的⾵險，我們必須將⾵險轉嫁以避免無法或難以承受⽣活
中的⾵險衝擊，也可以藉由⾵險轉嫁，進⾏資產分配並達到⽣活平衡，此時「保險商品」即派上了⽤場。

⽽市⾯上的「保險商品」琳瑯滿⽬，有保護⼈⾝安全或健康的⼈⾝保險，也有進⾏資產分配與投資⽬的（即投
資型保險[1]），⽽前者⼜可以針對⼈⾝安全或健康⾵險發⽣的不同事由，區分成多種保險產品。本⽂將介紹健
康保險與傷害保險[2]，健康保險傳統上以醫療⽀出為主要保障內容，在實務上常與傷害保險混合承保，⽽稱為
醫療保險[3]，但⼜有所不同，希望能帶讀者區分他們的差異：

⼀、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的定義

（⼀）健康保險

規範在保險法第125條[4]，指的是被保險⼈[5]（被保險契約保障、遭受損害時可請求賠償的⼈）在保險契約的
有效期間之內，因為罹患疾病、⽣產，或因疾病、⽣產導致失能或死亡等「⾝體健康」發⽣狀況時，可以依照
當初的保險契約內容，向保險公司（也就是保險⼈[6]）請求給付理賠。

（⼆）傷害保險（俗稱意外險或平安險）

規範在保險法第131條[7]，指的是被保險⼈在保險契約簽署的有效期間之內，因為遭遇了意外傷害，或是意外
傷害導致失能或死亡時，可以依照當初的保險契約內容，向保險公司請求給付理賠。

⼆、在哪些情況下可以主張理賠？

法院實務強調，⼈們受到傷害或死亡的原因，可分為內在原因和外在事故，⽽這兩者也是區分健康與傷害保險
的關鍵[8]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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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的⽐較
資料來源：李莉娟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健康保險的理賠

即因⾝體內部因素所導致的傷害或死亡，例如因為得到癌症⽽必須切除胃、因為糖尿病讓傷⼝無法癒合⽽必須
截肢，或因為⽣產過程⼤出⾎⽌不住⽽必須切除⼦宮、甚⾄死亡等情況，也就是說因為疾病、⽣產，或是疾病
或⽣產所造成「肢體」、「器官」等契約約定的項⽬失去原先功能或是導致死亡等，都是健康保險的理賠範
圍。

（⼆）傷害保險的理賠

傷害保險排除了因為疾病或⽣產及其導致的理賠情形，⽽是指在⽣活中各種無法預⾒的意外事故，造成「肢



體」、「器官」等失去原先功能或是導致死亡，例如：騎⾞在半路中發⽣⾞禍⽽必須截肢、刷洗⼤樓外牆的⼯
⼈在⼯作期間不慎摔落導致死亡、登⼭者在登⼭途中腳步未踩穩⽽滑落⼭⾕導致半⾝不遂等情況。

三、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可以⼀起請求理賠嗎？

如同前⾯所介紹，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雖然很常同時承保，但最⼤差異之處，在於理賠情形不同。

（⼀）健康保險出於可預測的內部原因

⼈⽣在世，本來就有可能會⽣病，這是「可預期的事件」，只是會罹患的「疾病」類型我們無法預測。⽽懷孕
⽣產本⾝，也是屬於「可預期的事件」。但要注意保險事故發⽣的因素，例如治療癌症或懷孕⽣產衍⽣的併發
症無法請求傷害保險的理賠，只能請求給付健康保險的理賠[9]。

（⼆）實務上還是有可能⼀起請求理賠

傷害保險必須是出⾃於「意外」，所謂「意外」就是我們在⽣活中，就算做⾜了萬全準備也無法提前預知的各
種突如其來事故，具有外來性（不是⾝體內部原因）、突發性（不是可預料的事情）、⾮⾃願性（不是被保險
⼈故意造成）等特徵[10]。

基此，兩者理賠情形不同，照理⽽⾔「疾病」或「⽣產」，跟「意外」很難想像會同⼀時間發⽣；但實務上，
保險商品種類眾多，亦有可能同時⼀同請求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之理賠費⽤，例如：投保傷害保險作為主約
後，另再購買附約之住院醫療險，當發⽣突如其來的意外時，除了可請求傷害保險的理賠之外，如住院醫療險
中理賠項⽬包含醫療材料費⽤、藥物針劑費⽤等屬於健康保險範圍理賠項⽬時，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即有可能
同時⼀起請求理賠，但仍需依照保險商品實際涵蓋範圍以及合約內容⽽定。

四、結語

因此，在洽談保單時，為了享有⽐較充實的保障，有些⼈會既購⼊健康保險，也購買傷害保險，並且依照個⼈
需要規畫不同的理賠⾦額跟理賠⽅式，但在理賠實務上，健康保險跟傷害保險是無法同時請求給付的。且簽約
時也需要注意保單中具體的內容[11]，才能確知何種情形下可以請求理賠。

註腳
   投資型保險的特性，可參考⾵險管理與保險教育推廣⼊⼝網（n.d.），《投資型保險與傳統型保險有何不

同？》的說明。
[1]

   本⽂所討論的範圍，限於與保險公司等保險⼈之間具商業性質的保險，⽽不及於如全⺠健康保險、勞⼯保
險等社會保險，先⾏敘明。

[2]

   葉啟洲（2021），《保險法》，修訂7版，⾴569-570。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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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⿈蓮瑛、李宜庭（2024），《投保健康保險沒有據實說明會有什麼後果？》。

   保險法第125條：「
I 健康保險⼈於被保險⼈疾病、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，負給付保險⾦額之責。
II 前項所稱失能之內容，依各保險契約之約定。」

[4]

   保險法第4條：「本法所稱被保險⼈，指於保險事故發⽣時，遭受損害，享有賠償請求權之⼈；要保⼈亦
得為被保險⼈。」

[5]

   保險法第2條：「本法所稱保險⼈，指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，在保險契約成⽴時，有保險費之請求權
；在承保危險事故發⽣時，依其承保之責任，負擔賠償之義務。」

[6]

   保險法第131條：「
I 傷害保險⼈於被保險⼈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，負給付保險⾦額之責。
II 前項意外傷害，指⾮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。」

[7]

   最⾼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⺠事判決：「意外傷害保險乃相對於健康保險，健康保險係承保疾病所
致之損失；意外傷害保險則在承保意外傷害所致之損失。⼈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，其⼀來⾃內在原因，另
⼀則為外在事故（意外事故）。內在原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，係指被保險⼈因罹犯疾病、細菌感染、器官
⽼化衰竭等⾝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；⾄外來事故（意外事故），則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⼀切事故
⽽⾔，其事故之發⽣為外來性、偶然性，⽽不可預⾒，除保險契約另有特約不保之事項外，意外事故均屬
意外傷害保險所承保之範圍。」

[8]

   針對併發症的問題，可參考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保險上易字第4號⺠事判決：「然本院認系爭
保險條款所謂『以治療癌為直接⽬的』之內容為何，並無明確之解釋，亦未明⽂約定僅限於治療癌症之『
腫瘤本⾝』，⽽不包含癌症併發症之治療，⼜癌症併發症之治療既亦屬癌症治療之範圍，是上開約定⾃應
為有利於被保險⼈之解釋，故應認前揭7項⼿術亦應屬對以治療癌為直接⽬的。反之，倘如新光⼈壽公司
所抗辯上開保險條款之理賠範圍僅限於對腫瘤本⾝之治療者，⽽不包含對癌症併發症之治療，此種結果顯
然不能保護要保⼈、被保險⼈之合理期待，故就上開保險契約之定型化約款之解釋，⾃應依⼀般要保⼈或
被保險⼈之合理了解或合理期待為之，不得拘泥囿於約款⽂字，⽅無違保險法理之合理期待原則。」
須注意的是，如果保險契約當中有除外條款，則保險⼈（如保險公司）仍可依據契約內容不予理賠，參考
臺灣橋頭地⽅法院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4號⺠事判決：「上訴⼈雖有⾄淡⽔⾺偕醫院住院治療，惟均係
因懷孕併發症所致之住院治療，符合系爭附約條款第8條第2項第5款除外責任之約定，且該約定亦不因牴
觸保險法強制規定⽽無效，被上訴⼈依該約定⾃⽏庸負給付保險⾦之責任，……。」

[9]

   最⾼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008號⺠事判決：「傷害保險所稱之意外傷害，係指具備外來性（⾮由疾病
引起）、突發性（被保險⼈不可預⾒）及⾮⾃願性（⾮基於被保險⼈之故意⾏為）之事故所致之傷害⽽⾔
。」

[10]

   保險法第29條第1項：「保險⼈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⼒之事故所致之損害，負賠償責任。但保險契約
內有明⽂限制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保險法第125條第2項：「前項所稱失能之內容，依各保險契約之約定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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⿈蓮瑛、胡桓（2024），《想靠保單發財！防疫保單重複投保有效嗎？什麼是複保險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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